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

山东农业大学
校外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


协  议  书




20   年第   号







甲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联合建立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协议

为加强校地、校企合作，形成优质资源融合、教学科研结合、学校与社会联合育人的人才培养新模式，合力推进专业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，经甲（                ）、乙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双方协商，同意根据“互惠互利，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在      市      区（县）建立山东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。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的权力和职责
1.甲方的学院，代表甲方履行基地建设、管理、运行的责任，落实相关具体工作；
2.协助乙方制定生产发展规划、培训专业技术人才、合作开展科技研发、提供科技成果推广和咨询服务；
3.聘请乙方高素质技术人员作为学校相应专业兼职教师、创新创业导师；
4.根据需要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到乙方挂职锻炼，派出一定数量的学生到乙方实习；
5.在乙方的甲方人员要遵守乙方的各项管理规定；
6.及时向乙方提供应届毕业生信息，发布乙方的人才需求信息，协助乙方做好人员招聘工作；
7.向乙方推介优秀创新创业项目，协助做好创新创业项目的实施；
8.做好乙方提供办学资金、奖学金、创新创业基金的接纳处置工作；
9.依托及合作共建专业；
10.按照《山东农业大学校外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》，对乙方的实践教学条件和管理措施等进行监督检查，提出改进意见。
二、乙方的权力和职责
1.按照《山东农业大学校外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落实专门机构和人员，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，负责基地建设和运行的检查、监督、考核与评估；
2.根据甲方人才培养要求，健全教学资料，配备专业对口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及创新创业指导教师；
3.积极接纳甲方教师和学生的科研、挂职、实习等任务，为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；
4.负责甲方学生在基地实习期间的组织管理、业务指导、实习鉴定工作；
5.乙方可根据实际需要面向甲方师生设置一定数量的创新创业项目，给予支持资金并做好结题验收；
6.负责向甲方提供人才需求信息，优先录用甲方毕业生；
7.向甲方提供一定数额的办学资金、奖学金、创新创业基金，或为实习学生提供适当生活补贴；
8.积极拓展合作范围，尽可能接受多个专业学生的实习及就业；
9.对有违纪违法行为的甲方人员，有权批评制止和向甲方提出处分建议，并交甲方处理。
三、其他
以上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如终止协议必须经双方同意。协议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不得从事侵占或损害对方利益和声誉的事情，否则一切责任由该方承担。
本协议有效期为     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
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学校、基地依托单位和学院各执一份。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甲方地址：泰安市岱宗大街61号  乙方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271018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